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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3月27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

年3月27日（星期二）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3月26日（星期一）下午15:00至2018年3月27日（星期

二）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地点： 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秀山路14号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三楼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李晓华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0人，代表股份数量84,053,4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1.6002％。 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9人，代表股

份数量72,497,4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1311％。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1人，代表股份数量11,556,0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91％。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64人， 代表股份数量7,653,4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090%。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4,053,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为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7,653,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4,053,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为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7,653,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4,053,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为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7,653,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4,053,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为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7,653,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4,053,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为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7,653,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4,031,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为99.9741％；反对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0.02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7,631,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9.7152%；反对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28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Paul� Xiaoming� Lee、Sherry� Lee、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玉溪合力投资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4,569,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为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655,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4,053,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为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7,653,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XX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4,053,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为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7,653,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上海）律师事务所陈宇、孙般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见证意

见，该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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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和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增加临时提案；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股东大会现场召开时间：2018年3月27日（星期二）下午14:30。

2.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3月26日－2018年3月2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3月27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3月26日15:

00至2018年3月2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西路9-5号公司总部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召集人：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宋歌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人员

1.参加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11人，代表股份434,069,

390股，占公司总股本723,150,255股的60.0248%，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7

人，代表股份322,361,5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577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人，

代表股份111,707,8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4474%；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共计8人，代表股份32,169,5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485%。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听取了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提案均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审议《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4,011,4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67%；反对

57,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3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2,111,6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00％；反对57,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4,011,4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67%；反对

57,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3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2,111,6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00％；反对57,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4,011,4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67%；反对

57,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3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2,111,6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00％；反对57,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4,055,1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67%；反对

14,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3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2,15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9％；反对14,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4,011,4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67%；反对

57,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3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2,111,6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00％；反对57,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4,011,4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67%；反对

57,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3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2,111,6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00％；反对57,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关于公司减资暨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434,011,4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67%；反对

57,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3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5%，下同）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32,111,6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00％；反对57,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阳 周洁茹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802

证券简称：北京文化 公告编号：

2018-021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激励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28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第二k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夏陈安、宋歌

（事业部总经理，非公司董事长）、马进、王诗经、张伟明、王克诚、郎旭阳、彭思雨、薛晗因个

人原因离职， 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上述9名激励对象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240万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725,550,255股变更为723,150,255股。 公司于

2018年3月27日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减资暨修改 〈公司章

程〉》的提案，同意公司据此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 公司本次减资后的注册资

本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详见公司2018年3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7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2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

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

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10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

2018-015

债券代码：

112422

债券简称：

16

飞马债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期满暨实施结果的公告

控股股东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公司” 或 “飞马国

际” ） 于2017年12月5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

露公告》（公告编号：2017-100），控股股东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马投

资” ）拟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

过本公司总股本的1%。

日前，公司收到了飞马投资《关于拟集中竞价交易减持飞马国际股份期满暨实施结

果的告知函》， 飞马投资本次减持已期满， 在本次减持期间其未实施减持本公司任何股

份。 具体相关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实施情况

截至本次减持期满，飞马投资未实施减持本公司任何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飞马投资持有本公司801,388,89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8.48%，为

本公司控股股东。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飞马投资作出的关于减持股份相关承诺详见《关于控股股东拟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

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7-100）。

截至本公告日，飞马投资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三、其他相关说明

1、飞马投资本次减持已期满，本次减持遵守了《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不存在

违规情况。

2、 飞马投资未来如有减持本公司股份计划， 将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飞马投资《关于拟集中竞价交易减持飞马国际股份期满暨实施结果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0511

股票简称：国药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27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办理定期存单到期

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8月2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7年9月7日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办理定期存单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

超过100,000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办理定期存单业务， 增加公司收益， 在上述额度

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办理定期存单业务授权事项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

年之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23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国药集团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办理定期存单业务的公告》（临2017-046号）。

现对部分公司前期定期存单到期回收本金及利息情况公告如下：

一、 已到期定期存单的情况

募集资金账户开户银

行

定期存单名称 金额（元） 期限 利率（%）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紫竹桥支行

中信银行单位大额

存单170084期

300,000,000

2017年9月20日—

2018年3月20日

1.82

现上述定期存单已到期，且公司于近日收到本金人民币3亿元，并收到存款收益人民

币2,730,000元。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办理定期存单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

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影响公司日常

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通过进行办理定期存单业务，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

公司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获得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公司办理定期存单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办理定期存单的未到期余额合计为50,

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募集资金账户开

户银行

定期存单名称 金额（元） 期限 利率（%） 备注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紫竹

桥支行

中信银行单位

大额存单

170085期

500,000,000

2017年9月20日—

2018年9月20日

2.10

定期存单可提前支

取， 提前支取部分

按活期存款利率计

息。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8日

股票代码：002739 股票简称：万达电影 公告编号：2018-020号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影视类资产收购事项，经公司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简称：万达电影、代码：002739）自2017年7月4日开市起

停牌，公司于同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7-035号）。经公司确认，本次筹划的

重大事项为拟发行股份购买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股权，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

自2017年7月11日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继续停牌，并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的停牌公告》（2017-036号），公司于2017年7月18日、2017年7月25日以及2017年8月

1日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的进展公告》（2017-037号、2017-038号及

2017-039号）。 公司于2017年8月3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

的公告》（2017-040号），于2017年8月10日、2017年8月17日、2017年8月24日、2017年8

月31日、2017年9月7日、2017年9月14日、2017年9月21日以及2017年9月28日披露了《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的进展公告》（2017-042号、2017-043号、2017-044号、2017-050

号、2017-054号、2017-056号、2017-059号、2017-061号）。

公司于2017年9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于2017年9月29日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

牌的议案》， 于2017年9月30日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2017-063号），于

2017年10月12日、2017年10月19日、2017年10月26日、2017年11月2日、2017年11月9

日、2017年11月16日、2017年11月23日、2017年11月30日、2017年12月7日、2017年12月

14日、2017年12月21日、2017年12月28日、2018年1月4日、2018年1月11日、2018年1月

18日、2018年1月25日、2018年2月1日、2018年2月8日、2018年2月14日、2018年2月28日、

2018年3月7日、2018年3月14日、2018年3月21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的进展

公告》（2017-064号、2017-066号、2017-067号、2017-069号、2017-071号、2017-072

号、2017-073号、2017-074号、2017-075号、2017-077号、2017-078号、2017-079号、

2018-001号、2018-005号、2018-006号、2018-008号、2018-009号、2018-011号、

2018-013号、2018-015号、2018-016号、2018-18号、2018-019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律师等中介

机构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各项工作，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等信

息披露文件也在积极准备中。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公平、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

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

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

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299

证券简称：安迪苏 公告编号：临

2018-013

号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迪苏” 或“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

布的《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7年年

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现将公司 2017�年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 主要产品销售情况

营业收入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功能性产品 8,101,555,708 5,290,143,748 35% -7% 16%

减少 13个百分

点

特种产品 1,729,578,118 757,693,985 56% 27% 11% 增加6个百分点

其他产品 566,689,282 302,921,427 47% -5% -17% 增加8个百分点

合计 10,397,823,108 6,350,759,160 39% -3% 13% 减少8个百分点

各类产品销售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与2016年相比 销量因素 价格因素 外币折算因素

功能性产品 819,262,312 (1,854,230,666) 402,366,152

特种产品 367,581,202 (16,787,551) 21,774,781

安迪苏2017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0,397,823,108元， 较2016年比降低了6%（以

相同的欧元/人民币汇率计算，若以当期欧元/人民币汇率计算，则降低了3%）。

功能性产品

收入主要由蛋氨酸业务带动。 收入同比下降7%， 主要是由于2017年蛋氨酸价格较

2016年有显著下降。 但由于蛋氨酸销量实现11%显著增长，特别是液体蛋氨酸销量增幅

更大，部分抵消了蛋氨酸价格下降的负面影响。 美元/欧元汇率及原材料采购成本上升等

不利因素的影响，导致了毛利率的下降，但依赖于强劲的成本控制措施及严格的工厂管

理，盈利水平仍然保持在一个较好的水平。

受惠于严格的成本管理、灵活的定价策略、积极的投资和采购管理（包括妥善处理由

于公司最大中间体料供应商因为其装置停产导致原料供应短缺引起的全球维生素A危

机），公司的维生素业务，也在2017年度，尤其是第四季度，实现了良好的利润水平。

特种产品

营业收入实现了27%的大幅增长。 在2016年奶业危机结束后，2017年反刍动物产品

的销量得以大幅增长，特别是斯特敏?产品实现了50%的销量增长，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安

迪苏在反刍动物领域的领先地位。 得益于新产品的成功推出，酶制剂产品的销量在激烈

的竞争环境中仍然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近2年推出的有机硒产品Selisseo?和益生菌产

品Alterion?较2016年营业收入实现翻一番，更加证明了安迪苏能够成功依托并实现其

在研发方面的投入。 该业务营业收入的增长使得其盈利水平亦实现进一步提升。

强劲的成本控制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原料价格上涨给营业成本造成的影响。

二、 主要产品及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定价策略及价格变动情况

安迪苏的定价策略在全球、区域及国家三个层面上实施。 全球定价策略由全球业务

总监制定，而各区域业务经理的职责就是根据该区域具体市场情况及区域内各国的竞争

环境调整并应用全球定价策略。

通过对于价格策略的适时评估和调整可以有效保障安迪苏与关键客户以最合适的

价格签订合同，从而抓住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机遇。 安迪苏各项业务中很大一部分的合同

是按季度定价的。

历史上蛋氨酸的价格波动一般是在外因如自然灾害或动物疾病爆发等以及行业竞

争等因素影响下产生的。

行业内部竞争行为、扩张产能消息的公布以及新竞争者的加入等因素也会影响供需

平衡。

维生素的定价环境主要受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 维生素A与维生素E产品主要应用

领域是动物饲料。 然而，维生素E也会受到人类食品、药品及化妆品市场波动的影响。

安迪苏产品的定价基本与市场价格情况一致，且各地区可能会有所不同。 在某些情

况下，安迪苏的定价中也会包含一定的溢价，以反映安迪苏向客户提供增值服务的价值。

功能性产品的价格调整不仅使得四季度产品盈利水平表现良好， 预计对2018�年第

一季度仍有积极影响。

2)�主要原材料的基本情况

原材料 采购模式 采购金额 价格变动情况 价格波动对营业成本的影响

丙烯95% 长期合约 879,365,557 16% 小幅增加公司运营成本

甲醇 长期合约 220,859,850 31% 小幅增加公司运营成本

硫磺 长期合约 157,946,914 14% 小幅增加公司运营成本

三、 其它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无。

特此公告。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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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17年12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7-091），持股

5%以上股东览海医疗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览海投资” )自减持计划公告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8,

700万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 2.77%。

公司于2018年3月27日收到览海投资的《股份减持完毕情况告知函》，览海投资减持

计划区间届满， 减持计划实施完成。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览海投资仍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07,35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2%。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 （中国证监会公告【2017】9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览海投资

集中竞价

2017年12月28日至2018

年3月27日

9.06 25,630,878 0.82

大宗交易

2017年12月28日至2018

年3月27日

8.67 24,000,000 0.76

合计 - - 49,630,878 1.58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股份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股份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览海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156,989,378 5.00% 107,358,500 3.42%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6,989,378 5.00% 107,358,500 3.42%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览海投资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览海投资本次减持股份与预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

一致，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成。

四、备查文件

览海投资出具的《股份减持完毕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